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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案例在欧盟法院和成员国法院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美国一家生产香水和

护肤用品的公司手里就攥着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书。 

  

一个案例的两个结果一个案例的两个结果一个案例的两个结果一个案例的两个结果 

  

 作为资生堂的子公司，Zirh 国际公司在申请注册“Zirh”欧盟商标的历程中，可谓经历了

大喜大悲的感受。 

  

 这家公司于 1999 年 9 月 21 日向欧盟商标局申请注册了欧盟商标“Zirh”，此前已经

注册了欧盟商标“Sir”的公司 Mu hlens 以“Zirh”商标与自己的商标近似容易造成混淆为

由，于 2000 年 5 月 24 日提出注册异议。 

  

 该公司提出的异议以及其后的复审要求分别在 2001 年和 2002 年被驳回，欧盟一审法

院也在 2004 年 3 月维持了欧盟商标局的决定，理由均是两商标之间不会产生混淆。 

  

 但 Zirh 国际公司胜诉的兴奋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德国汉堡地区法院作为德国指定的欧

盟商标法院就相同的争议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该法院没有采用欧盟一审法院的标准，

而是根据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两个商标构成近似，容易造成混淆，并认定 Zirh 国际

公司侵权成立。 

  

 在德国汉堡地区法院作出该判决的同一日，Mu hlens 公司向欧盟法院（二审）提起了

上诉，并将德国法院的判决列为证据之一。 

  

 欧盟法院由 25 名法官和 8 名总法务官组成，后者的作用在于提供意见或者提供判决

草案，尽管其对法官无约束力，但是往往都会被法官采纳。 

  

 回到这个案件，该案的总法务官明确表示对德国汉堡地区法院不满，因为该地区法院

在面临高院和欧盟法院立场冲突的情况下，没有优先采用欧盟判例，也没有寻求欧盟法院

的解释，总法务官在 2005 年 11 月的意见中建议法官驳回上诉请求。 

  

 2006 年 3 月 23 日，欧盟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采纳了总法务官驳回上诉请求的建

议，但是对于此案产生的判决冲突问题进行了回避。 

  

 对于 Zirh 国际公司而言，目前无疑可以继续申请欧盟商标，但是即使申请下来，如果

在成员国得不到保护，其申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更何况各成员国欧盟商标法院就欧盟商

标争议的判决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商标的注册、保护都设有独立的系统。企业申请

欧盟商标统一向欧盟商标局申请，注册成功后，具体的保护则由各成员国法院根据各国不

同的司法程序进行，各成员国均指定专门的法院审理欧盟商标案件。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商标申请和商标保护在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两条平行的轨道。

这也是 Zirh 国际公司双手攥着两份相反判决书的原因。在这两条轨道独立运作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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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两审法院只会适用欧盟法，而各国法院既适用欧盟法又援引国内法（有时包括判

例），冲突问题很难避免。 

  

 对于想要注册欧盟商标的中国企业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在申请注册欧盟商标时不仅

要注意欧盟商标注册中的问题（详细请参见《法律风险观察》第 5 期：“诱人的欧盟商

标”），还要注意欧盟商标的保护由各成员国进行。由于商标使用比注册更有实际意义，关

注各成员国的法律和判例以及因此产生的判决结果对企业而言更为重要。 

  

一类案例的多种结果一类案例的多种结果一类案例的多种结果一类案例的多种结果 

 

 除了在欧盟商标局申请注册欧盟商标外，企业根据商标以及市场需求，还可以选择在

欧盟成员国注册各国商标。这就引出了欧盟法院的另一个职能，即保证欧盟法律的统一解

释和适用，欧盟成员国法院可以向其寻求欧盟法律含义的解释。 

  

 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曾起诉马修·理德商标侵权，因为后者擅自在赛场外出售带有其球队

商标的 T 恤衫和帽子等用品。 

  

 理德先生辩称，自己使用阿森纳标识并非作为商标使用，而只是为了应球迷的需求表

示对阿森纳球队的支持。英国一审法官随后向欧盟法院寻求法律解释：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是不是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 

  

 欧盟法院没有直接回答提出的问题，而是从商标概念及其功能界定的角度分析该问

题，强调欧盟相关指令中侵权认定条款的适用条件是，第三方使用标志的行为影响了或者

可能影响注册商标的功能，尤其是其保证产品来源（在同一经营者的控制之下并且由其对

质量负责）的功能。 

  

 欧盟法院还明确指出，商标所有人有权制止本案情形下的使用。 

  

 英国一审法官却撇开了欧盟这一明确的认定，理由在于欧盟法院权限在于解释法律而

不在于认定事实。一审法官据此径自从欧盟法院的判决逻辑中推定，商标意义上使用是构

成侵权的条件，然后根据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做出了判决。 

  

 但随后，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并重新强调了欧盟法院判断逻辑的正确

性。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就在一天之后，英国最高法院对另外一案做出了判决，认定商标

意义上使用是构成侵权的条件。 

  

 在英国商标侵权判定问题上，还是英国法院的立场占了上风。欧盟法院的解释是在欧

盟范围内生效的，英国似乎偏离了欧盟各国法院的主流立场。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在欧盟经营业务注册商标时，眼睛不能仅仅盯在欧盟法院所在

地卢森堡，更要注意各成员国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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